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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河南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证监局”）对公司下达的《关于对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5﹞1 号，以下简称“《决

定》”）。现将《决定》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在 2014 年河南证监局对公司的全面现场检查中，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公司与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方控制）2013 年发

生资金往来 2,707 万元，与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方控制）2012

年、2013 年分别发生资金往来 1,000 万元、4,400 万元，上述关联交易未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二、因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担保，公司 2013 年确认担保服务费 30 万元，未在

2013 年年报关联交易中披露。 

公司的上述行为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的规定。按照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河南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

措施，要求公司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对以上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和

整改计划，并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向河南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针对河南证监局在现场检查工作中发现的上述问题，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高

度重视，并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进行了传达。公司将按

照河南证监局的要求，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和整改



计划，及时上报河南证监局，并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的规定，

认真落实整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并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8 日  




